
國立政治大學銓審請任—兼職案件之報核程序作業  

項目編號 6-4 

項目名稱 兼職案件之報核程序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說明 

一、公務員之兼職應於事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服務

機關申請許可。機關首長應向上級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公務員之

兼職經許可後，於期滿續兼或本兼職務異動時，應重新申請。 
二、送核時申請書載明項目： 

（一） 兼職之事業或團體名稱。 
（二） 兼職之事業或團體設立之法令依據及其立案或登記機關。 
（三） 兼職之職稱、工作項目及期間。 
（四） 兼職之工作時間。 
（五） 兼職之報酬。 
（六） 其他兼職情形 

控制重點 一、 各機關應依照規定一人一職，除法令規定或業務上有特別 

需要報經權責主管機關核准者外，不得兼任其他機關職務。

二、 兼任或兼課人員，應依規定程序陳准後方得生效。 

三、 公務人員基於法令規定有數個兼職者，以支領二個兼職費為

限，每月支領總額不得超過一萬六千元。 

四、 兼職費之請領手續與數額均依規定辦理。 

五、 各機關應造冊列管兼職情形，每年定期清查，遇有異動隨時更

新。 

法令依據 一、 公務人員服務法。 

二、 行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 

三、 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捐（補）助財

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 

四、 公務員兼任非營利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許可辦法。 

五、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六、 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 

七、 各機關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規定。 

使用表單 
公務員兼任非營利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申請書。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S0020038
http://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J060017002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ZF6XyxQPRwAwT1r1gt.;_ylu=X3oDMTE1aTVsb2px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ZJUFRXMjJfNzI-/SIG=122vu9tbd/EXP=1345114106/**http%3a/personnel.nctu.edu.tw/form/law/b-31.doc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ZF6XyxQPRwAwT1r1gt.;_ylu=X3oDMTE1aTVsb2px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ZJUFRXMjJfNzI-/SIG=122vu9tbd/EXP=1345114106/**http%3a/personnel.nctu.edu.tw/form/law/b-31.doc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20039
http://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J060049004
http://host.cc.ntu.edu.tw/sec/all_law/5/5-83.html
http://law.dgbas.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00752&KeyWordHL=&StyleType=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20039


6-4 國立政治大學銓審請任—兼職案件之報核程序作業流程圖 

 

 

 

           

 

    

  

 

 
 
 
 
 
 
 
 
 
                                           
 
 
 
                                          
 
                                           
                      
 

 

公 務 人 員 ( 含 機 關 首 長 )

機 關 首 長

備 文 

教 育 部 核 定 

准 予 派 兼 

其 他 人 員 

 
兼 任 其 他 機 關 職 務

因 業 務 需 要 法 定 兼 職 兼 課 

人 事 單 位 審 核 

機 關 首 長 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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